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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互兰字〔2026〕13号

关于开展 2026 年救助慰问活动的通知

各职工互助保障活动经办机构、参保单位：

为了充分发挥职工互助保障事业工会特色和公益性、互助性

的优势，有效缓解会员及其家属因患重大疾病、遭受意外伤害及

困难职工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等原因造成的家庭生活困难，进一步

规范会员服务活动，提升互助保障救助慰问力度，有效提高救助

慰问资金的发放效率，现将开展 2026年救助慰问活动的具体工

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领项目

2026 年救助慰问活动申领项目分别为：会员救助金、会员

慰问金、爱心慰问金、爱心助学金（详见附件 1）。

二、申领方式

（一）参保单位在线申领

符合申领条件的会员，将申领资料提交本单位互助保障工作

经办人员，由经办人员登录“中国职工保险互助会核心业务系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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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起救助慰问金申领。

（二）会员手机端在线申领

在保会员下载“职工之家 APP”，在救助慰问栏目中发起申领

申请。

三、申领流程

（一）参保单位或会员本人根据《中国职工保险互助会兰州

办事处救助慰问活动实施细则》的救助慰问活动适用范围，对会

员及家庭成员（限配偶和未成年子女）申领票据进行统计和筛查，

将符合救助和慰问条件的申请资料通过登录“中国职工保险互助

会核心业务系统”进入“救助慰问”模块，或下载“职工之家 APP”

发起救助慰问金申领申请。

（二）各市（州）、区（县）总工会经办机构根据中互会兰

州办事处救助慰问金审核权限对申领会员提交资料进行逐级审

核并按要求收取纸质版资料。

（三）申领资料审核无误并确认纸质版申领资料后，办事处

将救助金、慰问金、爱心慰问金、爱心助学金打入申领会员指定

银行卡账户。

四、负责部门和联系人信息

救助慰问金的审核工作由中互会兰州办事处办公室负责。

联系人：吴彤、李菁

联系电话：0931-2658653、261563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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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中国职工保险互助会兰州办事处救助慰问活动实施

细则

2.救助慰问金申领流程图

中国职工保险互助会兰州办事处

2026年 5月 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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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中国职工保险互助会兰州办事处
救助慰问活动实施细则

第一条 活动背景

为了充分发挥职工互助保障事业公益性、互助性的优势和工

会特色，有效缓解会员及其家庭因患重大疾病、遭受意外伤害以

及困难职工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等原因造成的家庭生活困难，进一

步规范会员服务活动，依据中国职工保险互助会制定的《中国职

工保险互助会会员服务工作管理办法》和《关于印发〈中国职工

保险互助会简化优化会员服务项目管理流程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〉

的通知》等规定，特制定《中国职工保险互助会兰州办事处救助

慰问活动实施细则》（以下简称“本细则”）。

第二条 适用范围

办事处使用互助互济金开展救助慰问类活动主要包括以下

三类：

（一）针对会员本人的救助或慰问。

（二）针对会员家属（限配偶和未成年子女）的爱心慰问。

（三）针对会员子女的金秋助学慰问。

第三条 基本原则

（一）大力弘扬互助互济、爱心帮扶的精神。

（二）遵循量力而行、尽力而为，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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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慰问标准不高于救助标准，救助标准不高于单份互助

金标准，救助慰问金额不因受益人购买互助保障活动份数不同产

生差异。

（四）一名会员一年只能享受一次救助金或一次慰问金，适

用单项就高原则，不可同时享受，不可累加申领。

（五）同一事件只能申领一次救助金或一次慰问金，适用单

项就高原则，不可同时享受，不可累加申领。

（六）救助金、慰问金、爱心慰问金、爱心助学金发放总额

以办事处当年可用互助互济金额度为限（以会员申报时间为序，

用完即止）。

（七）非会员爱心类活动的支出总额比例不得超过年度可用

互助互济金总额的15%。

第四条 救助类活动方案

（一）救助金使用范围

1.一个保障年度内，会员参加互助保障活动且发生了符合条

件的保障事项，并获领互助金后，因患病、长期治疗、遭受意外

伤害等原因造成会员本人单次或累计医疗费用自付部分超过

10000元（含10000元）。

2.一个保障年度内，会员参加互助保障活动且发生了符合条

件的保障事项，并获领互助金后，因患重大疾病或遭受意外伤害

导致身故或完全丧失劳动能力。

（二）救助金发放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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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事处根据年度互助互济金结余情况，依据会员因患病、长

期治疗，遭受意外伤害等原因造成医疗费用自付部分过高等情况

制定本标准。

1.满足以上救助范围第一项条件，且会员本人单次或累计医

疗费用自付部分超过10000元（含10000元）—50000元（不含50000

元）按自付金额的10%支付救助金。

2.满足以上救助范围第一项条件，且会员本人单次或累计医

疗费用自付部分超过50000元（含50000元）—100000元（不含

100000元）按自付金额的15%支付救助金。

3.满足以上救助范围第一项条件，且会员本人单次或累计医

疗费用自付部分超过100000元（含100000元）—150000 元（不

含150000元）按自付金额的20%支付救助金。

4.满足以上救助范围第一项条件，且会员本人单次或累计医

疗费用自付部分超过150000元（含150000元）按自付金额的25%

支付救助金，救助金最高不超过5万元。

5.满足以上救助范围第二项条件，一次性支付5000元救助金。

（三）会员需要提供的申领材料

1.会员救助金申请书（仅提供纸质资料，无需上传）；

2.会员身份证、银行卡；

3.诊断证明、出院证明；

4.病理检查报告、手术记录；

5.会员丧失劳动能力的证明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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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与治疗费用有关的正规发票（转外就医的需提供医保结算

单）；

7.其他必要证明资料。

第五条 慰问类活动方案

（一）慰问金使用范围（会员连续2年以上参加互助保障活

动可享受慰问类活动）

1.一个保障年度内，会员参加互助保障活动，发生保障活动

以外的事项未获领互助金，因患病、长期治疗、遭受意外伤害等

原因，造成会员本人单次或累计医疗费用自付部分超过10000元

（含10000元）。

2.一个保障年度内，会员参加互助保障活动，因患重大疾病

或遭受意外伤害导致身故或完全丧失劳动能力，且不属于互助保

障赔付范围，未获领过互助金。

3.一个保障年度内，在公安、环卫、乡村教师、乡村干部等

特殊行业获得市级以上（含市级）劳动模范、英雄模范和见义勇

为称号的会员或工作事迹突出、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并被所属部（

省）级主管部门记功嘉奖的会员，因患病或遭受意外伤害死亡。

（二）慰问金发放标准

1.满足以上慰问范围第一项条件，按自付金额的5%支付慰问

金，慰问金最高不超过20000元。

2.满足以上慰问范围第二项条件，一次性支付3000元慰问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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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满足以上慰问范围第三项条件，一次性支付10000元慰问

金。

（三）会员需要提供的申领材料

1.会员慰问金申请书（仅提供纸质资料，无需上传）；

2.会员身份证、银行卡；

3.诊断证明、出院证明；

4.病理检查报告、手术记录；

5.与治疗费用有关的正规发票（转外就医的需提供医保结算

单）；

6.其他必要证明资料。

第六条 爱心慰问类活动方案

（一）爱心慰问金使用范围（会员连续2年以上参加互助保

障活动可享受爱心慰问类活动）

1.一个保障年度内，会员配偶或子女（限存在监护关系的未

成年子女）因患病或意外伤害等原因，造成会员配偶或子女（限

存在监护关系的未成年子女）本人单次或累计医疗费用自付部分

超过20000元（含20000元）。

2.一个保障年度内，会员配偶或子女（限存在监护关系的未

成年子女）因患重大疾病或遭受意外伤害，导致身故或完全丧失

劳动能力。

（二）爱心慰问金发放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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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满足以上爱心慰问范围第一项条件，按自付金额的5%支付

爱心慰问金，爱心慰问金最高不超过10000元。

2.满足以上爱心慰问范围第二项条件，一次性支付3000元爱

心慰问金。

（三）会员需要提供的申领材料

1.爱心慰问金申请书（仅提供纸质资料，无需上传）；

2.会员身份证、银行卡；

3.受救助人身份证；

4.会员与受救助人关系证明材料（结婚证或出生证或户口本）；

5.诊断证明、出院证明；

6.病理检查报告、手术记录；

7.受救助人丧失完全劳动能力的证明；

8.与治疗费用有关的正规发票（转外就医的需提供医保结算

单）；

9.其他必要证明资料。

第七条 爱心助学活动方案

（一）爱心助学范围（会员连续2年以上参加互助保障活动

可享受爱心助学类活动）

1.一个保障年度内，当地工会建档困难职工会员子女当年度

参加高考，被全日制大学（含大专）录取。

2.一个保障年度内，会员或配偶因患重大疾病或遭受意外伤

害造成身故或完全丧失劳动能力，导致当年度被全日制大学（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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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专）录取的会员子女入学困难的。

3.一个保障年度内，会员或配偶因患病或遭受意外伤害等原

因，导致医疗费用自付部分超过20000元，导致当年度被全日制

大学（含大专）录取的会员子女入学困难的。

（二）爱心助学金发放标准

符合上述爱心助学范围条件之一，可一次性享受困难会员子

女爱心助学金2000元。爱心助学标准不高于当地工会金秋助学标

准。

（三）会员需要提供的申领材料

1.爱心助学金申请表（仅提供纸质资料，无需上传）；

2.会员身份证、银行卡；

3.受救助人身份证；

4.会员与受救助人的关系证明；

5.困难职工档案；

6.全日制本（专）科院校录取通知书；

7.会员或会员配偶身故或丧失劳动能力的证明；

8.会员或会员配偶因患病或遭受意外伤害的治疗资料（诊断

证明、出院证明、病理检查报告、手术记录、治疗费用票据等；

转外就医需提供医保结算单）；

9.其他必要资料。

第八条 申请时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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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会员在互助保障活动到期后的180天内申领救助慰问

金，逾期申领所属机构不再受理。

（二）根据中国职工保险互助会相关规定，每笔救助慰问活

动申请须在每年12月25日前办结付款，逾期将关闭办理窗口。

第九条 本细则所指的医疗费用自付部分

本实施细则所指的医疗费用自付部分是指一个保障年度内

会员或其家属花费的医疗费用总额扣除基本医疗保险报销金额

或工伤保险报销金额和中国职工保险互助会支付互助金额后的

剩余金额。

第十条 救助慰问金申领提供票据有效时间的要求

会员申领救助金、慰问金、爱心慰问金、爱心助学金所提供

的申领票据以会员符合申请保障年度承保起止时间为准，申领票

据超出规定时间的，不在申领范围内（救助慰问金须按保期申领，

个人自费医疗费用不可跨期累计）。

第十一条 救助慰问金支付方式

符合救助慰问条件的会员及会员配偶或子女的救助金、慰问

金、爱心慰问金、爱心助学金，办事处以银行转账方式向会员实

名发放。

第十二条 救助慰问活动除外责任的要求

（一）发生以下情况之一的，会员不享受本实施细则规定的

救助慰问待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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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战争、军事行动、暴动、恐怖活动或者其他类似的武装叛

乱期间；

2.原子能、核能装置的污染或辐射造成的疾病；

3.不可抗力的自然灾害；

4.违法犯罪行为，从事违法、犯罪活动期间或者被依法拘留

服刑期间；

5.故意行为，挑衅而导致的打斗、被袭击或被谋杀；

6.会员或其所在单位故意隐瞒、伪造或篡改病史、病历以及

其他欺骗行为；

7.酗酒或者受酒精、毒品、管制药品影响期间；

8.酒后驾驶、无有效驾驶执照驾驶、驾驶无有效行驶证或者

驾驶与驾照不符的机动交通工具期间；

9.医疗事故导致的；

10.不孕不育治疗、人工授精、怀孕、分娩（含难产）、流

产、堕胎、节育（含绝育）；

11.所有由精神科疾病导致的；

12.非认可的医疗机构；

13.已领取救助慰问金的会员，在职工互助保障活动期满后

再次续保时，不再享有对已患有所属种类的疾病及其关联疾病申

请救助慰问金的权利。

（二）发生以下情况之一的，会员不享受会员救助金待遇



— 13 —

会员在参加职工互助保障活动前已经或曾经患有“在职职

工住院医疗综合互助保障活动”或“在职女职工特殊疾病互助保

障活动”所列30类重大疾病或12类女职工特殊疾病的一种或多种，

或由其他疾病转移致使会员患有以上重大疾病。

第十三条 本实施细则将根据每年实际情况适时调整，具体

申领的范围和标准以申领时执行的细则为准。

第十四条 对采用虚报或者隐瞒实情、伪造相关证明材料等

手段骗取、冒领救助金、慰问金、爱心慰问金、爱心助学金的，

一经查实，追回款项，并追究相关人员责任。

第十五条 本实施细则经中国职工保险互助会备案成功后

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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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救助慰问金申领流程图


